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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阮立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总股本 601,180,520股为基数进行了现金红利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40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即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74.13元/股调整为 71.73元/股。

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总股本 601,180,520股为基数进行了现金红利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40 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即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88.15元/股调整为 85.75元/股。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

案》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原激励对象梁依林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

符合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 经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 670 人调整为 669 人，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55万股调整为 154.89万股。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总股本 601,180,520股为基数进行了现金红利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40 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即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65.46元/股调整为 63.06元/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
计划一致。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蔡映峰、刘圣松、周正华系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以 2022年 5月 20日为授予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669名激励对象 154.89万股限
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63.0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蔡映峰、刘圣松、周正华系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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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申会员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

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
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669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 669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我们同意以 2022年 5月 20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669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4.89
万股，授予价格为 63.06元/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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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价格：由 88.15元/股调整为 85.75元/股。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现将有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 上海仁盈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年 4月 29日至 2021年 5月 8日。 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
何个人或组织提出的异议。 此外，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告了《监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

（三）2021年 5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同意对《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他相关文件中的激励计划目的与原则、解除限售条件及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
明等内容进行修订。

（四）2021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稿）的议案》。

（五）2021年 6月 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确定的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4 日，该授
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六）2021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74.13元/股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8,880股，以 88.15元/股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3,9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
计 32,780股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完成注
销。

（七）2022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74.13元/股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100 股，以 88.15 元/股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3,0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
计 28,100股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八）2022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关于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总股本 601,180,520股为基数进行了现金红利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40元（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
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P=P0-V=88.15元/股-2.40元/股=85.75元/股（其中：P0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 88.15元/股调整为 85.75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董事会对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董事会本次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调整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
整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2021年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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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670人调整为 669人。
● 授予数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55万股调整为 154.89万股。
● 授予价格：授予价格由 65.46元/股调整为 63.06元/股。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
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 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2、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4月 12日至 2022年 4月 22日。 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
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此外，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公告了《监事会关
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2年 5月 5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4、2022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及《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
认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一）关于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
鉴于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为：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670 人调整为 669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55万股调整为 154.89万股。

（二）关于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总股本 601,180,520股为基数进行了现金红利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40元（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本激励

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授予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P=P0-V=65.46元/股-2.40元/股=63.06元/股（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由 65.46元/股调整为 63.06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董事会对公司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
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董事会本次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
格。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
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

予价格及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调整及授予事项已经
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公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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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2年 5月 20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54.89万股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权益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 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2、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4月 12日至 2022年 4月 22日。 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
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此外，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公告了《监事会关
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2年 5月 5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4、2022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及《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
认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二）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中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认为公司及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两条任一

情况。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可获授限制性股票。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具体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2年 5月 20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54.89万股。
3、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669名。
4、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63.06 元/股（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由 65.46元/股调整为 63.06元/股）。
5、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48个月，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7、授予激励对象及数量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1 蔡映峰 董事、副总裁 1.85 1.19% 0.0031%

2 刘圣松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2.36 1.52% 0.0039%

3 周正华 董事、副总裁 2.95 1.90% 0.0049%

4 李国强 副总裁 1.98 1.28% 0.0033%

5 张丽娜 副总裁 、财务总监 1.41 0.91% 0.0023%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664 人） 144.34 93.19% 0.2401%

合计（669 人 ） 154.89 100.00% 0.2576%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669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 669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我们同意以 2022年 5月 20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669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4.89
万股，授予价格为 63.06元/股。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前 6个月卖出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实，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内无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影响程度不大。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2年 5月 20日，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为 63.06元/股。 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合计影响如下表所示：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万股 ）

需 摊 销 的 总 费
用（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154.89 12,070.58 4,903.67 4,828.23 1,886.03 452.65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最终结
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数量及其确定的过程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
具日，公牛集团和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足的条
件，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授予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5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价格：由 74.13元/股调整为 71.73元/股。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现将有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0年 4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 2020年 4月 28日至 2020年 5月 8日。 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此外，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20年 5月
9日出具了《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三）2020年 5月 18日，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2020年 6月 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对象名单、授予
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调整的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20 年 6 月 3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五）2020年 12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 76.13 元/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共计 37,900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37,900 股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1 年
2月 10日完成注销。

（六）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 76.13 元/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
计 31,000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31,000 股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七）2021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于 2021年 6月 3日实施了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价格由 76.13元/股调整为 74.13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1年 7月 2日完成注销。同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399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所需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核实
意见。

（八）2021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74.13元/股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8,880股，以 88.15元/股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13,90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32,780股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1年 12月 24日完成注销。

（九）2022年 4月 2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74.13 元/股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100股， 以 88.15元/股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3,0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
计 28,100股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十）2022年 5月 2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关于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总股本 601,180,520股为基数进行了现金红利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40元（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
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P=P0-V=74.13元/股-2.40元/股=71.73元/股（其中：P0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 74.13元/股调整为 71.73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董事会对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董事会本次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调整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
整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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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22-023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16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1号海特国际广场 3号楼 1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 人， 代表股份 178,739,657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3.6181％。
公司董事长李飚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薛祯、徐皖蒙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11,390,2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718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人，代表股份 67,349,4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8993％。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9 人，代表股份 17,772,97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3485％。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3,879,6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3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3,893,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145％。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03,4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43％；反对 1,112,6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25％；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36,7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6069％；反对 1,112,6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603％；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62,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73％；反对 1,053,7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95％；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95,6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383％；反对 1,053,7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89％；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88,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57％；反对 1,128,0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11％；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1,3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202％；反对 1,128,0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0％；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46,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86％；反对 1,069,1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82％；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80,2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516％；反对 1,069,1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56％；弃权 2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78,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05％；反对 1,160,8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4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12,1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685％；反对 1,160,8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3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公司 2022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85,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05％；反对 1,053,7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719,2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711％；反对 1,053,7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8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公司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710,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241％；反对 997,04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78％；弃权 3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743,52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078％；反对 997,04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099％；弃权 3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2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关于 2022年度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53,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23％；反对 1,053,7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95％；弃权 3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86,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888％；反对 1,053,7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89％；弃权 3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2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关于公司聘任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33,9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14％；反对 1,049,74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73％；弃权 5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67,2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785％；反对 1,049,7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064％；弃权 5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5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薛祯、徐皖蒙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6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办公楼 7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奋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9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22,818,69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333%。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20,494,2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0059%；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 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324,4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74%。 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835,6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0,729,3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5%；反对 1,791,3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6%；弃权 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4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4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187%；反对 1,791,3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3.1722%；弃权 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91%。 该议
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0,729,3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5%；反对 1,791,3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6%；弃权 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4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4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187%；反对 1,791,3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3.1722%；弃权 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91%。 该议
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0,728,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4%；反对 1,792,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8%；弃权 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4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799%；反对 1,792,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3.2109%；弃权 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91%。 该议
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0,927,3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3%；反对 1,891,3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4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3.3013%； 反对 1,891,3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98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
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0,621,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72%；反对 2,197,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2.5065%； 反对 2,197,4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93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
过。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关于董事长肖奋 2022年度的薪酬
关联股东肖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4,57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7%；反对 2,313,926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3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3981%； 反对 2,313,9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0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2关于董事谢玉平 2022年度的薪酬
关联股东谢玉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17,375,58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7%；反对 2,288,1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3079%； 反对 2,288,1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92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3关于董事肖韵 2022年度的薪酬
关联股东肖韵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86,540,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71%；反对 2,313,6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4086%； 反对 2,313,6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91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4关于董事肖晓 2022年度的薪酬
关联股东肖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81,551,695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37%；反对 2,313,6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4086%； 反对 2,313,6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91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5关于独立董事周玉华 2022年度的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620,505,0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85%；反对 2,313,6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4086%； 反对 2,313,6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91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6关于独立董事宁清华 2022年度的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620,504,7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85%；反对 2,313,9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3981%； 反对 2,313,9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0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7关于独立董事王岩 2022年度的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620,504,7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85%；反对 2,313,92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3981%； 反对 2,313,92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0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对 2021 年度出席会议情况、对公司重大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方面作了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刊登于
4月 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郭芷菁 杨嘉媛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0 日


